Kairos 時間，契機 為新約重要的詞語，指神為祂的計畫而預定的時間，是祂展開新作為的時候，故亦含有契機的意思（如︰可一15，「日期滿了」，神救贖計畫進入新階段的時間已然來到）。
　　在舊約，它除了指簡單和準確的時候（創十七23、26），亦指一般的時間、次序（士十一26；王上十一4；詩七十一9）；但更重要的是用來描述耶和華的救贖行動，如出埃及（申一9，九19）。在新約這詞用過八十五次，其中保羅書信三十次，路加作品二十二次；意思與舊約的相近，但在神救贖工作上，則以基督為中心，耶穌來到便表明新約kairos開始（J. Jeremias, New Testament Theology, vol. I, 1971, p. 139）；先知預言的救贖（羅三21；彼前一10及下）與末世的時間──審判（kairos eschatos，彼前一5）均已來到。
　　簡言之，它是不肯悔改之人的危機，卻是願意聆聽與跟隨之人的契機。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的神學便十分倚重這個詞語，他既把kairos用在個人的存在決定，亦以此解釋歷史的轉機。但無論是個人或群體，可以回轉的都是「密集的現在」，不是遙遠的將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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